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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年建安区全区及区本级决算的说明

一、2021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1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592941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9369 万元，补助收入 290076 万元，一般债

务转贷收入 27010 万元，调入资金 101187 万元。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54613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493952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37005 万元，一般债务还

本支出 13729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446 万元。

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46809 万元，按规定结转下年使用。

（二）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区人代会批准的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209323

万元，实际完成 209369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加 10014

万元，增长 5%。其中：

分项目执行情况是：

税收收入完成 94543 万元，为预算的 102.3%，比上年增加

12931 万元，增长 15.8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45.2%。

其中：增值税完成 24941 万元，为年预算的 84.6%，增长 15.2%;

企业所得税完成 6083 万元，为年预算的 101.5%，增长 6.6%;个

人所得税完成 1592 万元，为年预算的 70.5%，下降 26%;资源税

完成 2193 万元，为年预算的 145.5%，增长 52.8%;城市维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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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完成 7271 万元，为年预算的 135%，增长 41.8%;房产税完成

3171 万元，为年预算的 89.2%,下降 6.4%；印花税完成 2263 万

元，为年预算的 108.8%，增长 14.3%;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3151

万元，为年预算的 104.7%，增长 9.9%；土地增值税完成 12044

万元，为年预算的 122.5%，增长 28.6%;车船税完成 821 万元，

为年预算的 80.1%，下降 15.9%;耕地占用税完成 8657 万元，为

年预算的 74.1%，下降 22.2%;契税完成 21192 万元，为年预算的

138.6%，增长 45.5%;烟叶税完成 1101 万元，为年预算的 85.9%，

下降 9.8%；环境保护税完成 63 万元，为年预算的 91.3%，下降

4.5%。

（二）非税收入完成114826万元，为预算的98.2%，比上年减

少2917万元，下降2.5%。其中：专项收入完成5880万元，为年预

算的129.8%，增长29.8%；行政事业性收费完成1139万元，为年

预算的9.3%，下降91.5%；罚没收入完成5184万元，为年预算的

82.4%，下降13.2%；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完成102055万元，为

年预算的112.8%，增长12.8%；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490万元，

为年预算的124.4%，增长24.4%；其他收入完成78万元，为年预

算的2.9%，下降97.1%。

（三）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区人代会批准的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

411487 万元，执行中，加上转移支付、动用上年结余、调入资

金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等，支出预算调整为 540761 万元，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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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支出 49395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1.3%（以下简称预算），

比上年减支 97420 万元，下降 16.5%。

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5762 万元，为

调整预算的 99.9%，下降 24.1%；公共安全支出 17374 万元，为

调整预算的 94.5%，下降 20.9%；教育支出 87916 万元，为调整

预算的 91.7%，下降 0.6%；科学技术支出 10686 万元，为调整预

算的 93.40%，下降 43.9%；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262 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 82.4%，下降 24%；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58251 万

元，为调整预算的 94.1%，增长 10.7%；卫生健康支出 42405 万

元，为调整预算的 95.4%，下降 23.9%；节能环保支出 4196 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 46.5%，下降 58.3%；城乡社区支出 84750 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 97.6%，增长 33.9%；农林水支出 50614 万元，为

调整预算的 73.3%，下降 12.1%；交通运输支出 15113 万元，为

调整预算的 85.3%，增长 30.4%；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8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长 21%；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37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63.8%，下降 22.2%；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支出 524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下降 3.6%；住房保障支出

23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下降 64.9%；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80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65.4%，下降 5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

理支出 179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62.8%，增长 39.4%；债务付息

支出 288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长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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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支出保障情况：2021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进

一步优化，各项民生支出保障较好。全区民生支出（按照财政部

统计口径，包括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社会保障和就业、农林水、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交通运输、住

房保障等支出）347746 万元，下降 11.2%，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比重为 70.4%。

二、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1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524176 万元，其中：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9675 万元，补助收入 226304 万元，

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27010 万元，调入资金 101187 万元。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477367 万元，其中：区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25187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37005 万元，一

般债务还本支出13729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446万元。

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46809 万元，按规定结转下年使用。

（二）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经区人大批准，2021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

为 176703 万元，实际完成 169675 万元，为预算的 96%，比上年

增加 8654 万元，增长 5.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55156 万元，

为预算的 128.8%，增加 10914 万元，增长 24.7%；非税收入完成

114519 万元，为预算的 85.5%，减少 19274 万元，下降 14.4%。

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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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值税 9497 万元，为预算的 103.3%，增加 2166 万元，

增长 29.5%。

2.企业所得税 3022 万元，为预算的 232.8%，减少 1049 万

元，下降 25.8%。

3.个人所得税 1119 万元，为预算的 98.2%，减少 167 万元，

下降 13%。

4.资源税 1875 万元，为预算的 205.8%，增加 840 万元，增

长 81.2%。

5.城市维护建设税 2919 万元，为预算的 1687.3%，增加 883

万元，增长 43.4%。

6.房产税 1047 万元，为预算的 159.4%，减少 261 万元，下

降 20%。

7.印花税665万元，为预算的84.4%，增加5万元，增长0.8%。

8.城镇土地使用税 523 万元，为预算的 232.4%，减少 234

万元，下降 30.9%。

9.土地增值税 4408 万元，为预算的 299.3%，增加 4372 万

元，增长 12144.4%。

10.车船税 222 万元，为预算的 358.1%，减少 55 万元，下

降 19.9%。

11.耕地占用税 8657 万元，为预算的 76.7%，减少 2364 万

元，下降 21.4%。

12.契税 21192 万元，为预算的 138.6%，增加 676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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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46.9%。

13.烟叶税 10 万元，为预算的 3.6%。

14.专项收入 5880 万元，为预算的 129.8%，增加 1350 万元，

增长 29.8%。

15.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139 万元，为预算的 7.2%，减少

12283 万元，下降 91.5%。

16.罚没收入 5184 万元，为预算的 25.2%，减少 721 万元，

下降 12.2%。

17.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01826 万元，为预算的

112.7%，增加 11473 万元，增长 12.7%。

18.捐赠收入 0 万元。

19.政府性住房收入 490 万元，为预算的 124.4%，增加 96

万元，增长 24.4%。

20.其他收入 0 万元。

（三）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经区人大批准，2021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

为 362800 万元。执行中，加上转移支付、结算补助、动用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等，支出预算调整

为471996万元，全年实际支出425187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0.1%，

比上年减少 44672 万元，下降 9.5%。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833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9%，

减支 33868 万元，下降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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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安全支出 1737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4.5%，减支

4603 万元，下降 20.9%。

3、教育支出 8791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1.7%，减支 489

万元，下降 0.6%。

4、科学技术支出 149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66.6%，减支 4713

万元，下降 75.9%。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13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2%，

减支 1150 万元，下降 21.7%。

6、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5807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4.1%，

增支 5643 万元，增长 10.8%。

7、卫生健康支出 4240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5.4%，减支

13280 万元，下降 23.8%。

8、节能环保支出 419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46.5%，减支 5869

万元，下降 58.3%。

9、城乡社区支出 8475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7.6%，增支

21439 万元，增长 33.9%。

10、农林水支出38771万元，为调整预算的67.8%，减支10212

万元，下降 20.8%。

11、交通运输支出 1511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5.3%，增支

3527 万元，增长 30.4%。

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8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增支 49 万元，增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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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37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63.8%，

减支 393 万元，下降 22.2%。

1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24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减支 194 万元，下降 3.6%。

15、住房保障支出239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减支442万

元，下降64.9%。

16、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80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65.4%，减

支 875 万元，下降 52%。

1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79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62.8%，增支 506 万元，增长 39.4%。

18、债务付息支出 288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支 252

万元，增长 9.6%。

（四）区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1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决算支出

236 万元，比上年减少 101 万元，下降 30%。其中：公务接待费

81 万元，增长 102.5%；公务用车购置费 22 万元，下降 79.2%；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34 万元，下降 30.2%。“三公”经费下降

的主要原因是区本级各部门认真落实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各项

要求，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相关支出以及受疫情影响，出国(境）

费大幅减少。

三、全区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全区年初人代会批准的基金收入预算 800 万元，实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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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9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7848.8%，比上年减少 11262 万元，下

降15.2%。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118282 万元、

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271500 万元，上年结余资金 63767 万元，收

入总计 516339 万元。

全区年初人代会批准的基金支出预算为 291994 万元，预算

执行中上级专项补助、调入资金、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等，调整后

支出预算为 382327 万元，全年实际支出 313225 万元，为调整预

算的 81.9%，比上年减支 85192 万元，下降 21.4%。全区政府性

基金支出加上调出资金 101187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6235 万元、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6590 万元，支出总计 447237 万元。收支相

抵，当年结余 69102 万元，按规定结转下年使用。

四、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一）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1 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516339 万元，其

中：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6279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18282

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271500 万元，上年结余资金 63767 万

元。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 447237 万元，其中：区本

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313225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6235 万元，调出

资金 101187 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6590 万元。

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69102 万元，按规定结转下年使用。

（二）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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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区人大批准，2021 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

算为 800 万元，实际完成 62790 万元，为预算的 7848.8%，比上

年减少11262 万元，下降15.2%。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58177 万元，为年预算的

7665%，减少 10139 万元，下降 14.8%。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226 万元，为年预算的 7662.5%，

减少 257 万元，下降 17.3%。

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352 万元，为年预算的 5408%，

增加 321 万元，增长 31.1%。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838 万元，减少 1012 万元，

下降 35.5%。

5、污水处理费收入 197 万元，减少 175 万元，下降 47%。

（三）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情况

经区人大批准，区本级基金支出预算为 291994 万元，预算

执行中上级专项补助、调入资金、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等，调整后

支出预算为 382327 万元，全年实际支出 313225 万元，为调整预

算的 81.9%，比上年减支 71271 万元，下降 18.5%。主要项目执

行情况是：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7 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 39.1%。

2、城乡社区支出 10398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71.6%，减支

85729 万元，下降 45.2%。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支出

102483 万元，下降 35.7%。

3、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500 万元，为调整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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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0%，增支 200 万元，增长 66.7%。

4、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000 万元，为调整

预算的 2.5%，减支 25800 万元，下降 96.3%。

5、债务付息支出 1413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支 3315

万元，增长 30.6%。

6、其他支出 19474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7.7%，增支 21038

万元，增长 12.5%。

五、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区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区人大批准的 2021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年初预算 0 万

元，执行中部分县（市、区）按程序调整了预算，调整后收入预

算为 0 万元，结合上级补助收入资金，实际完成 97 万元。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年初预算 0 万元，因部分县（市、

区）调整了收入预算，支出预算调整为 0 万元，实际完成 0 万元。

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97 万元，按规定结转下年使用。

（二）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2021 年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年初预算 0 万元，执

行中部分县（市、区）按程序调整了预算，调整后收入预算为 0

万元，结合上级补助收入资金，实际完成 97 万元。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年初预算 0 万元，因部分县

（市、区）调整了收入预算，支出预算调整为 0 万元，实际完成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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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97 万元，按规定结转下年使用。

六、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1 年，区人大批准的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28861

万元,执行中政策调整导致收入增加，实际完成 19464 万元，为

预算的 67.4%，比去年下降 32.6%，主要系县区城乡居民基本医

保 2020 年由市本级填报，区级不再填报。

2021 年，区人大批准的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 22266

万元，实际完成 2169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7.4%，比去年下降

2.6%，主要系县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2020 年由市本级填报，区

级不再填报。

收支相抵，当年结余-2234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72859 万元，

年末滚存结余 70625 万元。

（二）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1 年，区人大批准的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28861

万元,执行中政策调整导致收入增加，实际完成 19464 万元，为

预算的 67.4%，比去年下降 32.6%，主要系县区城乡居民基本医

保 2020 年由市本级填报，区级不再填报。

2021 年，区人大批准的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 22266

万元，实际完成 2169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7.4%，比去年下降

32.6%，主要系县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2020 年由市本级填报，区

级不再填报。

收支相抵，当年结余-2234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7285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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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滚存结余 70625 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

2021 年，市对我区补助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

付合计 255375 万元。其中：

（1）税收返还 6004 万元。主要项目为：所得税基数返还

2190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1839 万元，增值税税收返

还 3799 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1824 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 225877 万元。主要项目为：均衡性转

移支付44874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14015万元，

结算补助 7783 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5244 万元，固定

数额补助 19746 万元，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180 万元，贫困地

区转移支付 2079 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713 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9645 万元，文化旅

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86 万元，社会保障和

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1195 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9888 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收入 48 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4209 万元，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90 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38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

权转移支付收入 1137 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53007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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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项转移支付 23494 万元。主要项目为一般公共服务

21 万元，公共安全 12 万元，教育 1795 万元，科学技术 1489 万

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2963 万元，

卫生健康 1257 万元，节能环保 6612 万元，城乡社区 200 万元，

农林水 5861 万元，交通运输 3078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 28 万元，

金融 100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71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2021 年，市对我区补助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118282 万元，

主要项目为：社会保障和就业 938 万元，城乡社区 116934 万元，

其他收入 410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2021 年，市补助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 97 万元。

（四）转移支付政策说明

1995 年中央实施了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从财政增量

中拿出部分财力调整地区间财力差距，2002 年将过渡期转移支

付改称为一般性转移支付，明确了转移支付以均衡地方财政收入

差距、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此后，经过不断调

整完善逐步形成了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2015 年起正式实施的

新预算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

应当规范、公平、公开，以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

要目标。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上级政

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以为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下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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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统筹安排使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目前转移支付整体上

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大类。

一般性转移支付，即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

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

安排给地方统筹使用的转移支付。具体包括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重点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根据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精神，从 2019 年起，财政部将补助数额相对稳定或分担

比例比较明确的教育、社会保障、政法、科技、文化、卫生健康、

农林水、交通运输、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转移支付项目收入科

目调整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暂列入一般性转移支

付，集中反映中央承担的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

专项转移支付，即体现上级特定政策目标，对下级开展的专

项工作给予引导补助，实行专款专用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支持

产业发展、污染防治、灾害防治、区域发展、农村综合改革等。

八、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一）主要举措及成效

2021 年，我们印发了《中共建安区委 建安区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以及 5 个配套文件,即：《许

昌市建安区区级预算政策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许昌

市建安区区级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许昌市建安区区级预

算绩效监控管理办法》、《许昌市建安区区级预算绩效评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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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许昌市建安区区级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

聚焦全方位，构建预算绩效管理新格局。着力提高政策和项目预

算绩效管理质量；重点推进部门和单位整体预算绩效管理；稳步

推进政府预算绩效管理。聚焦全过程，建立预算绩效管理全链条。

在预算决策环节，加强事前绩效评估；在预算编制环节，强化绩

效目标管理；在预算执行环节，加强绩效运行监控；在决算环节，

全面开展绩效评价；在结果应用环节，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

绩效问题整改机制。聚焦全覆盖，完善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新体

系。除建立一般公共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外，还要将政府性基金预

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部纳入绩效管理，

即四本账之间的衔接。

采取线上培训的方式，对全区所有预算单位的财务人员和与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预算绩效管理专题培

训。围绕预算绩效管理基本概念与政策解读和全过程预算绩效管

理实施及操作要点，从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申报及绩效目标

设置、绩效目标审核、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自评、财政评价、绩

效评价结果运用等多个方面对预算绩效管理有关知识进行了全

面系统地讲解。

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度全区预算单位预算绩效项目年中监控

工作，印发了《关于开展 2021 年区级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

通知》，对全区 61 个部门（单位）531 个项目的绩效目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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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付进度、项目运行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检查；涉及资金共计

185254.22 万元。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度全区预算单位项目自评

工作，印发了《关于开展 2020 年区级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

61 个部门（单位）共涉及 567 个预算项目，资金共计 217093.63

万元。

（二）财政重点评价

坚持高质量发展，突出服务民生，着力补齐短板，聚焦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按照“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的

原则，重点评价对象投向乡村振兴发展、脱贫攻坚等方面；2021

年选取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交通发展和保障性住房等部分项目

进行了重点评价，涉及资金 8090.15 万元。脱贫攻坚方面，围绕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持续强化深度贫困村、特殊贫困群体、涉及

产业扶贫资金 5175 万元，涉及贫困家庭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补助

资金 977.1 万元，涉及贫困学生 6700 多人次。乡村振兴发展方

面，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产业项目，新建

项目 15 个；加快乡村道路修整改建项目，涉及金额 1500 万元，

修建改建乡村道路、排水沟和文化广场等。这些项目总体运行情

况良好，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九、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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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一系列指

示批示精神，把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

来抓，我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一）主要举措及成效

1.用足用好地方政府债券政策。积极争取我区新增地方政府

债券额度，加快债券发行和使用。2021 年，发行政府债券 298500

万元，较去年增长 37.35%，其中：新增债券 275100 万元，再融

资债券 23400 万元，切实发挥了债券资金对稳投资、扩内需、调

结构、补短板等一举多得的政策效应。

2.稳妥有序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全面加强政府债务风险

监测预警，实行政府隐性债务常态化监控和风险等级评定制度，

加大违法违规举债问责力度，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采取“八

个一批”方式稳妥有序化解隐性债务，连续 3 年提前完成年度化

解计划，目前全区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二）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2021 年，全区政府债务限额 788764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限额 115364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673400 万元。全区政府债务余

额 742188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00241 万元，债务期限包

括 3 年期、5 年期、7 年期、10 年期、15 年期、30 年期等；专

项债务余额 641937 万元，债务期限包括 3 年期、5 年期、7 年期、

10 年期、15 年期等;向国际组织借款 10 万元。全区政府债务余

额低于财政部核定的限额，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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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债券发行和使用情况

1.债券发行情况。2021 年，全区分 6 批共发行政府债券

298500 万元，其中，新增债券 275100 万元，包括新增一般债券

13600 元，新增专项债券 261500 元，再融资债券 23400 万元，

包括再融资一般债券 13400 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 10000 万元。

2.债券使用情况。2021 年，全区共发行新增一般债券 13400

万元。主要投向：农林水利 9000 万元，生态环保 2200 万元、

市政道路 1400 万元，公路建设 1000 万元。共发行新增专项债券

184700 元，主要投向：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17000 万元，

保障性住房 39800 元（含棚户区改造 39800 万元），生态环保

15000 万元，中小银行风险化解 184700 万元，农林水利等其他

领域 5000 万元。新增政府债券为全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了重要

资金保障，充分发挥了稳增长、补短板、扩内需的积极重要作用。

再融资债券全部用来偿还政府债券到期本金，极大底缓解了地方

政府偿还压力。

（四）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21 年全区政府债券还本付息共计 20666 万元，其中，债

券本金40319万元（一般债券13729万元，专项债券26590万元）；

债券利息 17012 万元（一般债券 2880 万元，专项债券 14132 万

元）。


